丰财购罚〔2019〕17号
丰城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丰城市剑南街道办事处：

一、违法事实:

依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〔2019〕21号）文件要求和《宜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（宜财购发〔2019〕176号）文件要求，本次检查针对2018年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，抽取你单位政府采购项目“剑南街道2019年农村清洁工程垃圾清运项目”（招标编号：0773-1841GNJXHWXJ3778），目前已完成书面审查、核查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（1）招标文件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要求、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、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；

（2）招标文件未载明对小微企业（含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）给予6%-10%的价格扣除；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。现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责令限期整改，给予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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